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的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9

月

27

日起，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

股票中航黑豹（股票代码

600760

）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9

月

28

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中航黑豹

2011

年

11

月

9

日复牌后的市场交易情况，中航黑豹当日收盘价更能反映公允价值。经本公

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11

月

9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中航黑豹恢复使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

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http://www.hft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40088-40099

（免长途话

费）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0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目前该事项尚在讨论过程中。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

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1－033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本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苏煤电项目进入生产运营期的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７０％

的国华（印尼）南苏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ＰＴ．ＧＨ ＥＭ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的南苏煤电项目

２

号机组顺利通过试运行并投产发电，

南苏煤电项目进入生产运营期。

南苏煤电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南苏门答腊省，采取坑口煤电联营模式，包括

２×１５０

兆瓦发电机组和

２

百万吨

／

年的露天煤矿。 南苏煤电项目

１

号机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通过试

运行，煤矿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开始采煤。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９

日

证券代码：

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2011-028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9

：

30

起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以及相

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事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本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之规定，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多

次发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成熟，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承诺在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不便之处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2011-049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总股本

67,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10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134,000,000

股。

2011

年

7

月

5

日，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完成。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共计两项，具体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2

、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1－03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定期债务发行完毕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面向符合相关监管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定期债务人民币

300

亿元（以下简称

"

本次次级定期债务

"

），现已发行完毕。

本次次级定期债务的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300

亿元，期限全部为

10

年，前五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年利率为

5.50%

，在第五年末本公司具有赎回权。倘若本公司在第五年末不行使赎回权，则后五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年利

率为

7.50%

。

本次次级定期债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批准，充实本公司附属资本，

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3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石河子市西部翡翠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签订

10

万吨

/

年甲醇制丙烯及配套聚丙烯项目工程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本公司与石河子市西部翡翠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翡翠能源

"

）在安徽省合肥

市正式签订了翡翠能源

10

万吨

/

年甲醇制丙烯及配套聚丙烯项目工程设计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本设计合同包括基础工程设计和详细工程设计，基础工程设计工期为合同生效后

5

个月；详细工程设计依据翡翠能源批准的项目施工组织设计计划而定。

3

、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该项目采用的工艺技术存在工程放大的风险，本公司将在工程设计

和项目建设中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控制。

二、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翡翠能源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法定代表人是王兆先生，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在新疆石河子

开发区，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煤化工产品。

翡翠能源系翡翠（北京）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实施甲醇制丙烯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翡翠（北

京）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隶属于加拿大翡翠国际工业集团（以下简称

"

翡翠集团

"

）。翡翠集团是世界著名

的跨国集团公司，拥有北美

3

家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达

30

多家，资产逾百亿美元。翡翠集团已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将在新疆投资建设煤化工项目。翡翠能源具备了对该项目的

履约能力。

本公司与翡翠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翡翠能源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约定，本公司承担该甲醇制烯烃、聚丙烯主装

置、辅助装置、公用工程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基础工程设计及详细工程设计。合同价格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合

同生效后，翡翠能源将支付设计费总额的

10%

计

300

万元作为定金，基础工程设计文件提交后，翡翠能源支

付设计费总额的

30%

计

900

万元，余下费用按本公司完成详细工程设计工作量的比例分期分批支付。本合同

基础工程设计周期为合同生效后

5

个月， 详细工程设计依据翡翠能源批准的项目施工组织设计计划而定。

本合同装置的建设地在新疆石河子市。本合同约定，翡翠能源应按合同规定，向本公司提交基础资料及文

件，向本公司支付设计费。本公司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按时、按量交付设

计文件。本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保密义务。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上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63%

。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以

后会计年度的营业利润将产生影响。本合同的签订，标志着甲醇制丙烯技术市场化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并将进一步巩固本公司在甲醇制丙烯工程建设市场的优势地位。

本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与翡翠能源签订上述设计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本公司与翡翠能源签订的

10

万吨

/

年甲醇制丙烯及配套聚丙烯项目工程设计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1-057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为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向赤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的人民币

25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为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尚未为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为湖北人

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累计提供人民币

8,700

万元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50,286.22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我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为

控股子公司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康华

"

，我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在赤壁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25,000,000.00

）、期限

36

个月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保证担

保；同意为控股三级子公司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民生

"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

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 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仟万元（

￥10,

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人福康华注册资本

1,961.00

万元，我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人福康华主要从事空心胶囊的生产和销售。截

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2,916.27

万元， 净资产

2,127.40

万元，

2011

年

1-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737.51

万元，净利润

180.07

万元。

人福民生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人福民生

主要从事化学品（不含危险品）、保健食品批零兼营；运输代理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

务。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二类）批

发；预包装食品批发；医疗器械

Ⅱ

、

Ⅲ

类批发。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8,764.63

万元，净资产

9,

941.04

万元，

2011

年

1-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6,643.87

万元，净利润

49.86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为人福康华在赤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25,000,000.00

）、期限

36

个月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我公司为人福民生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仟万元（

￥10,000,000.00

）、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认为人福康华、人福民生资信良好，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本公司未

有与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0,286.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

195,234.18

万元的

25.76%

，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人福康华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

、人福康华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人福民生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

、人福民生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1-056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

三）上午

9:3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为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康华

"

，我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在赤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25,000,000.00

）、期限

36

个月的固

定资产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意为控股三级子公司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人福民生

"

，我公

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的股权） 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的

人民币壹仟万元（

￥1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召开地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８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马永庆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４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１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６９２９％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８

，

９６３

，

２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９．５１７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０２０

，

２２６

股。

会议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４３

，

４１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９１６％

；弃权

１

，

３２７

，

３６８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７９０３％

。表决通过此议案。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８１６

，

９１２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０４３７％

；弃权

８５３

，

８７３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３８２％

。表决通过此议

案。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由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６．３７

元

／

股，按此价格的

９０％

计算为

５．７４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

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０１９

，

５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５７６１％

；反对

３

，

５２７

，

４７８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７２７％

；弃权

４７３

，

２０７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１２％

。表决通过此议

案。

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２１８００．００

万股。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会或其授权的人士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根据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如果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７４９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２１％

；弃权

９２０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２９８％

。表决通过此议

案。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０６

，

９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７４％

；弃权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４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６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０６

，

９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７４％

；弃权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４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数量

１

延安东方红世纪广场投资项目

４７

，

２４３．００ ４７

，

２４３．００

２

西安雁塔国际文化广场投资项目

４２

，

４４７．３９ ４２

，

４４７．００

３

宝鸡新世纪购物中心扩建项目

２１

，

９９４．３５ ２１

，

９９４．００

４

民生百货西安北大街店开店项目

１０

，

９５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２．００

合计

１２２

，

６３４．７４ １２１

，

７５６．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１２２

，

６３４．７４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项目需要量。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不改变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对上述单个或多个投资项目的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或者通过自筹资金弥补不足部分。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０６

，

９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７４％

；弃权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４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

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０６

，

９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７４％

；弃权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４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３０６

，

９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７４％

；弃权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４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１４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７

，

１１９

，

３６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９６１０％

；反对

２

，

２９８

，

９１１

股，占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０３２％

；弃权

１

，

３７１

，

８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３５７％

。表决通过

此议案。

议案三：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０２０

，

２２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４１５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９８３％

；弃权

１

，

２５４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８３６％

。表决通过此

议案。

议案四：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０２０

，

２２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２８３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１４％

；弃权

１

，

３８６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９６０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议案五：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０２０

，

２２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２８３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１４％

；弃权

１

，

３８６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９６０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议案六：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３５

，

０２０

，

２２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１

，

３４９

，

４４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５１８１％

；反对

２

，

２８３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１４％

；弃权

１

，

３８６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９６０５％

。表决通过此

议案。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１４６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７

，

１１９

，

３６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９６１０％

；反对

２

，

２８３

，

８１１

股，占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９０７％

；弃权

１

，

３８６

，

９７４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４８３％

。表决通过

此议案。

三、网络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１９Ｌ －

ＣＴ００１

深

中信 信 托

有限 责 任

公司

－

武当

１７

期

兴 业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司

－

武当

目 标 回 报

第

３

期证券

投 资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划

全国社 保

基金一零

二组合

中 国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信 托 有 限

公司

－

新股

Ｃ１３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 公 司

－

武当稳健

增长集合

信托计划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

武

当

５

期证券

投资集合

信托计划

泰康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投 连

－

进

取

－０１９Ｌ －

ＴＬ００２

深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

计划

－

中

国工商银

行

广州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

年 金 计

划

－

中信

银行

所持股数

（股）

５

，

６９８

，

１０４ ３

，

２３２

，

５７７ ２

，

６７３

，

４４７ ２

，

０７７

，

７２４ １

，

６１３

，

２８８ １

，

６１１

，

８９１ １

，

５４０

，

２９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４

，

４００ ４６５

，

３００

１．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２

、律师姓名：吕延峰 张雨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和电话委托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申银万国证券

开展的网上交易和电话委托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和电话委托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1.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电话委托申购费率优惠：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委托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享受申购

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5

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基金

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申银万国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申银万国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962505

网站：

www.sywg.com.cn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广发证券开展的网上交

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广发证券参与上述基

金产品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投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1．

网上申购优惠方案：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定投优惠方案：投资者通过定期定额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限于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实行申

购费率

8

折优惠

,

最低优惠至

0.6%

，原费率低于

0.6%

的，保持原费率不变。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广发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广发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75

网站：

www.gf.com.cn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

网上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东吴证券开展的开放式

基金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东吴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

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见本公司发布的

公开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东吴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东吴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512-33396288

网站：

www.dwzq.com.cn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中信建投证券

开展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参与上

述基金产品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投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1．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2.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中信建投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信建投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网站：

www.csc108.com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南京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非现场交易系统申购

开放式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南京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南京证券开展的非现场

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南京证券非现场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投资者通过南京证券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委托系统申购以上基金的（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

请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南京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南京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85888

网站：

www.njzq.com.cn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华泰证券开展的网上交

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华泰证券参与上述基

金产品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投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1．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2.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华泰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华泰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97

网站：

www.htsc.com.cn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海通证券开展的网上交

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2011

年

11

月

14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710001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海通证券参与上述基

金产品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投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1．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

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

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2.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以上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海通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海通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fadfunds.com

）的相关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3

网站：

www.htsec.com

2.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话费

), 021-61870666

网址：

www.fadfunds.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根据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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